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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 ISO 18564:2016《林业机械 噪声测定规范》。

与本标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 6236—2008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 驾驶座标志点(ISO 5353：1995.MOD)；

GB/T 14574—2000 声学 机器和设备噪声发射值的标示和验证(eqv ISO 4871：1996)；
GB/T 17248.2—2018 声学 机器和设备发射的噪声 在一个反射面上方可忽略环境修正

的近似自由场测定工作位置和其他指定位置的发射声压级(ISO 11201:2010,IDT)0

为了便于使用，本标准做了如下编辑性修改：

在图 1 中主视图的标注增加了“z”轴的标记，并增加了缺失的“1.5 m”尺寸标注。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林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61)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东卡特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哈尔滨林业机械研究所、广西柳

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林业机械协会、镇江中福马机械有限公司、珠海巧力林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三普智能重工有限公司、河南海力特机电制造有限公司、绿友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威猛机

械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长金、樊冬温、宾仕博、韦剑、沈锦桃、姜春林、胡先进、许智远、曹惠昌、

王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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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机械 噪声测定规范

警告——本标准规定的测试是在机器移动或部件转动时进行的.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导致意外事故。
测试人员应在规定的安全区域内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开展测试工作。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有效测量自行式林业机械噪声值所需要的所有必要信息和测试基本条件。本标准适

用于 ISO 6814中规定的伐木机、归堆机、打枝机、集运机、木材装载机、集材机、造材机、联合采伐机、灌

木清理机及多功能机械。

噪声发射包括操作者位置 A 计权声压级和 A 计权声功率级。噪声值的测定值对以下方面而言很
有必要：

制造商声明其产品的噪声值；

一进行各机器系族间噪声值的比对；

设计过程中从噪声产生的源头上进行控制。

注：为了降噪设计.测定各频带的噪声值是有必要的.各频带的噪声值可按 ISO 3744 和 ISO 11201 进行量化。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767—2016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和声能量级 反射面上方近似自由场的工

程法(ISO 3744:2010,IDT)

GB/T 25614—2010 土方机械 声功率级的测定 动态试验条件(ISO 6395：2008,IDT)

GB/T 25615—2010 土方机械 司机位置发射声压级的测定 动态试验条件 (ISO 6396：2OO8,

IDT)

IS() 4871 声学 机器和设备噪声发射值的标示和验证( Acoustics- Declar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noise emission values of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ISO 5353 土方机械、农林用拖拉机和机械 座椅标定点(Earth-moving machinery, and tractors

and machinery for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Seat index)

ISO 11201 声学 机器和设备发射的噪声工作位置和其他指定位置发射声压级的测量 一个反

射 面上方 近似自由 场的工程法 ( Acoustics Noise emitted by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Determination of emission sound pressure levels at a work station and at other specified positions in an

essentially free field over a reflecting plane with negligible environmental corrections)

3 操作者位置的声压级测定

3.1 A 计权声压级的测定按 ISO 11201的规定进行。
3.2 A 计权声压级的测定应在操作者位置处进行。
3.2.1 对于站立的操作者.传声器应固定在操作者的开放式头盔上或操作者肩带上，传声器轴线应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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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传感器感应端应在操作者头部中心平面一侧 200 mm±20 mm处.与操作者眉毛等高且朝前。
对于坐着的操作者.传声器的中心应位于座椅标定点上方 700 mm士50 mm处。座椅标定点应按

ISO 5353的规定确定。
站立的操作者包括鞋在内其身高应为 1.75 m士0.1 m.或者按GB/T 25615-2010中 6.2 规定的坐

骑式机械对站立操作者的要求。

传声器应放置在操作者头部声压级较高的一侧。

3.2.2 测量时.操作者应处于正常工作位置。记录且报告操作者的实际位置。若机器在作业中进行测

量.操作者应面向机器作业方向。若机器在前进中进行测量.操作者应面向机器前进方向。测量噪声期

间，操作者应一直面向前方。

测量过程中，操作者可佩戴开放式头盔或听力保护器.或者两者均可使用（如果需要的话）。应记录

佩戴情况。

4 A 计权声功率级的测定

4.1 A 计权声功率级的测定要求应符合 GB/T 3767-2016 的规定。背景噪声应符合 GB/T 3767—

2016中 4.2 规定的准则。
4.2 六个测量位置在半球面上的布置如图 1 和表 1 所示。

图 1 传声器在半球上的位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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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传声器位置坐标

传声器位置 x/r z

1 0.7 0.7 1.5 m

2 -0.7 0.7 1.5 m

3 -0.7 -0.7 1.5 m

4 0.7 -0.7 1.5 m

5 -0.27 0.65 0.71r

6 0.27 —0.65 0.71r

4.3 半球半径应符合如下要求：

当试验机器的基本长度 I 小于 1.5 m 时，半球半径为 4 m；

—当试验机器的基本长度 I 大于或等于 1.5 m 但小于 4 m 时.半球半径为 10 m；

-当试验机器的基本长度/ 大于或等于 4 m时.半球半径为 16 m。

基本长度/ 为机身总长.即去掉推土板和装载部分后，通过机器框架的最前端点和最后端点，且与

机器纵向中心线垂直的两铅垂平面间的水平距离。

4.4 对装有起吊装置的机器，半球半径可为吊臂的最大作业半径再加 3 m.并取整至最近的偶数。

4.5 A 计权声功率级值是按照第 7 章规定的作业循环测得的。

5 安装和固定条件

5.1 机器的安装和固定条件应符合制造商使用说明书中的规定。

5.2 本标准中试验环境应符合 GB/T 3767 2016 中第 4 章和附录 A的规定。5.3 5.6 给出了附加

要求。

湿度、环境温度、大气压力、振动和杂散磁场应在仪器制造商规定的范围内。

5.3 试验区域为由传声器在坚硬并具有反射特性的地面上的投影所围成的区域.地面为混凝土或无孔

沥青地面。

5.4 背景噪声应符合 GB/T 3767 2016的规定。背景噪声的修正按 GB/T 3767 2016中 8.3.2的规

定进行。

5.5 不应在下述条件下进行测试：

a） 降水时.例如降雨、降雪或冰霍天气；

b） 地面有积雪时；

c） 温度低于一10（或高于+35 七时；
d） 风速超过 8m/s时。当风速超过 1 m/s时,应使用传声器防风罩,并在校正时,允许对其使用

的影响进行适当的补偿。

5.6 对于由硬反射平面组成的测试地面.例如混凝土或无孔沥青（5.3）,并且距离噪声源 3倍半球半径

以内的障碍物反射噪声其环境修正值 K2A 小于或等于 0.5 dB.因此可以忽略不计。在这种情况下.

K2A应等于 0 dB。

6 操作条件

6.1 除以下规定外.测量操作者位置处 A 计权声压级和机外 A 计权声功率级时.应采用相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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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所有的机器在测试过程中应保持在同一个状态.即工作装置正常运转、空载且

发动机以制造商规定规定的最大功率点转速的 75%士5%的转速运行。机器测试前应进行适当的预
热，使其处于正常稳定工作的温度。

机器可进行适当的调整.保证在测试过程中没有因工作装置意外机械接触而产生额外的噪声。

若安装有驾驶室，测量声压级时应关闭所有的开口、门、窗、天窗及风挡玻璃。

测量时，应开启空调和/或通风系统。如果有多种运行速度可选,则对于不多于四级速度的系统，空

调和/或增压通风系统应在第二级速度下运行。

对于多于四级速度的系统，空调和/或增压通风系统应在第三级速度下运行；对于无级变速的系统，

空调和/或增压通风系统应在中挡速度下运行。

若空调和/或增压通风系统有内循环及外循环位置控制器.则将控制器置于在外循环的位置。

风挡玻璃的雨刷及喷水器应关闭。

6.2 若机器的发动机或液压系统安装有风扇.则在试验过程中应开启风扇。风扇的速度应符合按

GB/T 25614—2010 中 7.3的规定以及机器制造商设定的以下三个条件之一：
a） 如果风扇传动直接与发动机或液压装置（例如通过皮带传动）相连，在试验过程中风扇应保持

开启状态。

b） 如果风扇能以多个不同的转速运转.则试验按以下规定进行：

1） 风扇以最大工作转速运行,最大工作转速是在最恶劣的工况下.风扇提供给机器最大冷却

性能时的转速。

2） 或者，首先将风扇调整到零转速进行试验，然后将风扇调整到最大工作转速进行试验。结

合两次的试验结果.按式（1）计算的时间平均 A 计权声压级 作为试验结果：

LM-T =101g（0.3 X 10OJ/-M-° +0.7 义 IO。.""*"00% ）dB （ 1）
式中：

Lm.t ——时间平均 A 计权声压级；
——风扇转速为零时，时间平均 A 计权声压级；

LpA..ooz——风扇以最大工作转速运转时，时间平均 A 计权声压级。
c） 如果风扇无级变速运转时（根据热负荷需要的冷却性能.可使风扇转速在整个可调范围内无级

降到最低的风扇传动），试验应按 b）进行，或者按制造商设定的不低于最高工作转速 70%的风
扇转速下进行。

若机器安装有一个以上风扇，则所有的风扇均应按 a）、b）或 c）中的规定运转。

6.3 对于联合伐木机、履带式伐木归堆机、造材机、打枝机、灌木清理机、集材机和木材装载机.其噪声

值应在符合第 7章规定的各完整作业循环条件下测量，且各作业循环条件应在试验报告中详细说明，并

在声明噪声值时也参考该作业循环。

7 作业循环

7.1 测量要求

测量声功率级和声压级时.作业循环应符合下述要求：

a） 在测量时.整机的中心线应为直线，机器的轮胎应沿宜线前进。操作者的位置应为同一位置。

b） 测试的工作位置取操作者正前方至右手侧的区间。

c） 应特别注意动臂或其他装置的运动不要与传声器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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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联合采伐机

7.2.1 联合采伐机噪声的测量仅在树木加工作业循环时进行。测量时模拟树木加工作业循环，并非进

行实际树木加工工作。

7.2.2 树木加工作业循环如下：

a） 开始时，关闭工作头，并在整个作业循环中保持工作头关闭状态。当操作者坐在操作位置时.

树木在操作者右手侧 25°士5°,且距操作者的距离为动臂最大工作长度的 25%士500 mm,工作

头最低点至地面的距离为 250 mm±100 mm。
b） 然后进行伐木作业，将工作头转至打枝造材工位，即操作者右手侧 25°士5°且距操作者的距离

为动臂最大工作长度的 15%±500 mm,在转向过程中，锯片的中心线与机身的中心线重合。

c） 在打枝和造材过程中，进料滚筒以最大进料速度运行 3 s士0.2 s，然后停止锯切。每次锯切时
间至少为 2 s士0.2 s。该过程重复进行三次。

d） 将工作头伸出至 a）中的方向，且距操作者的距离为动臂最大工作长度的 75%士 500 mm。在

工作头伸出的过程中，将其转至伐木位置。进行 b）中的伐木工作。

e） 完成 b）后，再重复三次 c）中的打枝和造材工作。最后，将伐木机工作头收回至 a）中的伐木

位置。

在锯切过程中.锯链应以其最大行程进行工作，在伐木、打枝、造材过程中，联合伐木机工作头应以

手动模式进行操作。

7.2.3 一次噪声测量应至少包括三个 7.2.2所述的作业循环。
7.2.4 噪声测量过程中动臂的移动速度应为制造商规定最大速度的 75%士5%。应测量各作业循环时
长并将其写入试验报告。

7.3 伐木归堆机

7.3.1 伐木归堆机的噪声测量在进行树木的伐木归堆作业循环内进行。测量时模拟伐木归堆作业循

环，并非进行实际伐木归堆工作。对于履带式伐木归堆机,作业循环参见 7.3.5.1。

7.3.2 伐木归堆作业循环规定如下：

a） 工作头一般预先置于机器的前方中心位置，关闭工作臂,并在整个作业循环中保持工作臂在关

闭位置。启动切割装置，并在整个作业循环中保持运转状态。开始时，操作者将工作头转至假

想的树木上的伐木位置。当操作者坐在操作位置时，树木在操作者右手侧 25°士5°,且距操作
者的距离为动臂最大工作长度的 25%士500 mm。工作头最低点至地面的距离为 250 mm士

100 mmo
b） 完成 a）步骤后进行伐木工作，并将工作头转至归堆工位，同时动臂转至归堆作业点.即操作者

左手侧 65°±5°,且离操作者距离为动臂最大工作长度的 15%士500 mm。

c） 工作头伸出至 a）中方向，且距操作者距离为动臂最大工作长度的 75%士500 mm。在工作头
伸出过程中，将其转至伐木位置。然后进行 b）中的伐木和归堆作业。

7.3.3 一次噪声测量应至少包括三个 7.3.2所述的作业循环。
7.3.4 噪声测量过程中动臂的移动速度应为制造商规定最大速度的 75%士5%。应测量各作业循环时
长并将其写入试验报告。

7.3.5 履带式伐木归堆机。

7.3.5.1 履带式伐木归堆机的噪声测量应分别在伐木和行驶两种工况下进行。

7.352 行驶工况的定义见GB/T 25614 — 2010中 D.4.2。
7.3.5.3 对于伐木工况，从工作头关闭并停留在 25%的位置开始，然后向上提起工作头至 75%的位置
并将工作头向前倾斜至 75%的位置。然后返回工作头至开始位置，并保持机器动臂处于收缩状态。

5



GB/T 38366—2019/1SO 18564:2016

7.3.5.4 一次噪声测量应至少包括三个 7.3.5.3 所述的作业循环。

7.4 造材机

7.4.1 造材机的噪声测量在进行树木的造材作业循环内进行。测量时模拟树木造材的作业循环，并非

进行实际树木造材工作。

7.4.2 在工作头关闭状态下开始造材作业循环，且整个作业循环中工作头保持在关闭状态。树木造材

作业循环如下：

a） 作业循环开始时，保持工作头关闭的状态，且在整个作业循环中工作头保持关闭。开始时，操

作者将造材机工作头转至假想的树木上的伐木位置。当操作者坐在操作位置时，树木在操作

者右手侧 25°士5°,且距操作者的距离为动臂最大长度的 25%±5OO mm。工作头最低点至地
面的距离为 250 mm士100 mm。

b） 然后将工作头转至打枝和造材工位.即操作者右手侧 25°士5°,且距操作者的距离为动臂最大

长度的15%土500 mm处。在转向过程中，造材机工作头的中心线始终与机身的中心线重合。

c） 在打枝和造材过程中，进料较以最大进料速度为 3 s士0.2 s运行，然后完成锯切动作。每次锯
切过程应持续 2 s+0.2 s,重复进行三次。

d） 将造材机工作头伸至 a）中方向，且距操作者的距离为动臂最大长度的 75%士500 mm。
e） 之后将 c）中的打枝和造材作业重复进行三次。然后将工作头收回至接近 a）中所示的位置。

f） 在锯切过程中.圆锯片应以其最大速度运转。在打枝和造成过程中，联合采伐机工作头为手动

操作。

7.4.3 一次噪声测量应至少包括三个 7.4.2所述的作业循环。
7.4.4 噪声测量过程中动臂的移动速度应为制造商规定最大速度的 75%士5%。应测量各作业循环时

长并将其写人试验报告。

7.5 打枝机

7.5.1 打枝机的噪声测量在进行树木的打枝作业循环内进行。测量时模拟树木打枝作业循环，并非进

行树木实际打枝工作。

7.5.2 打枝作业循环如下：

a） 作业循环开始时，打枝机抓住一假想的树木，工作头距操作者的距离为动臂最大工作长度的

75%士500 mm,且工作头最低点至地面的距离为 250 mm+100 mm。
b） 以典型的工作过程进行打枝作业，每棵树的打枝作业过程至少持续 5 s。

c） 将打枝后的树木放下，然后开始新的作业循环。

7.5.3 一次噪声测量应至少包括三个 7.5.2 所述的作业循环。
7.5.4 噪声测量过程中动臂的移动速度应为制造商规定最大速度的 75%士5%。应测量各作业循环时

长并将其写入试验报告。

7.6 木材装载机

7.6.1 木材装载机的噪声测量在进行木材的装载作业循环内进行。测量时模拟木材装载作业循环.并

非进行木材实际装载工作。

7.6.2 木材装载作业循环如下：

a） 开始时，木材装载机抓木叉通常预先放置于机器前方的中间位置.且抓木叉处于关闭位置，且

在整个作业循环中均位于关闭位置。当操作者坐在操作位置时，木材在操作者右手侧 90°士

5°,且距操作者的距离为动臂最大工作长度的 75%士500 mm。抓木叉最低点至地面的距离为
250 mm±1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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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然后，操作者将动臂转向至左边的装载位置.且在距木材装载机距离为 2 OOO mm±200 mm

处.展开抓木叉成 90°±5°,在转向过程中,抓木叉平稳的提升至 4 500 mm士200 mm处.且抓

木叉的中心线和机身的中心线重合。

c） 在最左侧的位置,将抓木叉降低至垂直高度为 2 000 mm士200 mm处。

7.6.3 一次噪声测量应至少包括三个 7.6.2 所述的作业循环。第三个循环结束后，向右旋转动臂 90°,

使其位于机器前方的中心位置。

7.6.4 噪声测量过程中动臂的移动速度应为制造商规定最大速度的 75%。应测量各作业循环时长并
将其写入试验报告。

7.7 灌木清理机

7.7.1 灌木清理机的噪声测量在进行粉碎抛撒作业循环内进行。测量时模拟灌木粉碎清理作业循环.

并非进行实际灌木清理工作。

7.7.2 灌木清理作业循环如下：

a） 首先,灌木清理工作头在尽量靠近地面但无任何部件接触地面的状态下保持 10 s。旋转部件

正常运行；

b） 然后，灌木清理工作头工作头提升至最大工作高度并保持5 s,然后，将工作头放下至 a）中所述

位置。

7.7.3 一次噪声测量应至少包括三个 7.7.2所述的作业循环。
7.7.4 噪声测量过程中动臂的移动速度应为制造商规定最大速度的 75%。应测量各作业循环时长并
将其写入试验报告。

7.8 集材机

集材机的噪声测量时的作业循环按 GB/T 25614-2010中附录 G（平地机作业循环）的规定进行。

7.9 集运机

7.9.1 集运机的噪声由装载作业循环和运输作业循环两种工况下的噪声组成。

7.9.2 装载作业循环如下：装载作业循环开始时,装载机的抓木叉在装载车的中心点处完全打开.旋转

抓木叉并向操作者右手侧 45°士5°的方向延伸,使抓木叉距操作者的距离为动臂最大工作长度的 75%
±500 mm.同时，降低抓木叉的高度，使其最低点距地面的距离为 250 mm±100 mm.在这一点上，暂

时停止移动动臂并闭合抓木叉，然后再将抓木叉恢复至装载车的开始中心点处。

7.9.3 一次噪声测量应至少包括两个 7.9.2所述的作业循环。噪声测量过程中动臂的移动速度应为制
造商规定最大速度的 75%士5%。应测量各作业循环时长并将其写入试验报告。
7.9.4 测量运输作业时的噪声值时，带有充气式轮胎的机器应在干燥的混凝土或柏油表面（或其他没

有松散材料的坚硬表面）上进行，试验路面坡度在 2°以内.且没有碎石、树叶和积雪等。履带式或金属

轮式机器应在平整的水平草地上或没有高草本植物的土壤表面上进行。试验跑道应有足够长度的直线

段以确保机器速度稳定的时间内进行充分的测量。

机器应有压载物。轮式机器应安装标准的充气轮胎.轮胎磨损量不超过 50%。噪声测试前，应进
行喷水器试验或通过其他的方式使机器的功率达到生产厂家规定额定值的5%以内。
7.9.4.1 不论是否安装驾驶室，测量方法都适用。

如果安装了驾驶室,测量声压级时应保持开口、门窗、天窗和风挡玻璃关闭。

可选做的额外噪声测量：如果机器设计成可在开口状态下进行操作，且在正常使用期间不会造成危

害，那么噪声测量时，除风挡玻璃应保持关闭外，其他开口可以打开。

测量时，与发动机同时运转的部件（如发动机冷却风扇）应正常运行，但是由发动机驱动的附加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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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自驱设备（如风挡雨刷、加热和通风风扇、喷水器）不应运行。

7.9.4.2 可选做的额外噪声测量：发动机以最大转速运行，且辅助空调装置 T.作的状态下进行.且加热
或通风风扇应以最大设定值运行。

7.9.4.3 可选做的额外噪声测量：发动机停止.通风风扇、除霜器和其他电子装置等以最大设定值工作

的状态下进行，应通过此方法确认辅助设备应用到机器终端的最小标定能量

7.9.5 在操作者位置的声压级测量期间，传声器应放置在操作者头部声压级较高的一侧。

应测量 A 计权声压级和/可选做的倍频带声压级并按如下操作模式记录：
a） 向前行进.最高挡，不带负载，调速器控制杆全开；

b） 向前行进，不带负载，调速器控制杆全开，发动机以生产厂家推荐额定转速运转，调整挡位使其

速度尽可能接近 4 km/h。

当测量可选做的倍频带声压级时，推荐机器在产生最高声压级的操作模式下进行。

7.9.6 运输作业时的声功率测量按 GB/T 25614—2010的第 6 章进行。

8 测量不确定度

8.1 试验应重复进行以得到要求的精度等级.即三次连续测量的 A 计权值两两差值在 1 dB以内。以
三次测量值的算数平均值作为测量的最终结果。

8.2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

一本标准中 A 计权声功率级的测量不确定度应符合 GB/T 3767—2016 的规定；
本标准中操作者位置 A 计权声压级的测量不确定度应符合 ISO 11201 的规定（再现性标准偏
差等于 2.5 dB）。

9 测试报告

9.1 需要记录和写入测试报告的信息是用于确定噪声值时所采用的基础标准的要求。

9.2 应按 9.4 规定的数据表记录关键数据，特别注意采用的相关标准，及安装和操作条件的描述与噪

声测试规范要求之间可能的差异。报告中应给出操作者站的位置和在该位置测得的声压级、声功率级

值（若已测定）以及相应的不确定度。

9.3 应当确保测试数据满足所有噪声测定规范的要求，如果不满足测定规范要求，则应注明不满足的

内容，同时应列出与规范要求的偏差并提供偏差的理由。

9.4 数据表和试验报告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a） 被测机器。

b） 型号。

c） 类型。

d） 尺寸：特征长度

e） 额定转速、发动机、刀具等。

f） 发动机类型。

g） 轮式/履带式：尺寸、类型。

h） 风扇传动系统类型，按 7.3.2的 a）、b）、c）规定的试验方法，包括相应系统的最大风扇转速和每

个风扇在试验中使用的转速。

i） 操作者位置处的声压级（圆整至最接近的整数）。

j） 测量噪声的位置 一 所有工作位置：即给出测量噪声的工作位置。

k） L.a（单位为 dB）以及对应的不确定度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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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声功率级（圆整至最接近的整数）。

m）半球测量面的半径（单位为米）。

n） 传声器位置。

o） Lwa（单位为 dB）以及对应的不确定度 K。
P） 使用的标准：

1） 操作者位置处声压级的测5所采用的基础标准（给出 1S0标准号）；
2） 声功率级的测量所采用的基础标准（若已测定）（给出 ISO标准号）；
3） 本标准编号。

10 噪声值的声明

噪声应按 ISO 4871的规定进行声明。见表 2 所示的双值噪声声明值。
在声明噪声数据时.应注明按本标准测定及引用的基础标准（ISO 3744 和/或 ISO 11201）.若与本

标准及引用的基础标准之间存在任何偏差,也应给出说明。

噪声值的声明应将测量的不确定度考虑在内。

噪声值声明时的不确定度（K）是根据总标准偏差值 确定的.明 由可再现性标准偏差外 和产品

标准偏差％,组成。

基础标准中给出了如何确定不确定度的指南。生产的不确定度是由生产厂家根据生产多样性的经

验来确定。

表 2给出了一个双值噪声声明值的示例。其噪声值和操作工况仅为示例。

噪声值的声明应包含测定过程中操作条件的信息。

表 2 噪声声明双值示例

机器型号、操作条件和其他信息

[例如：联合伐木机.型号 A1.发动机转速 2 400 r/min.包括伐木、打枝和造材模拟工况.见 7.2]

符合 ISO 1871 规定的噪声声明双值

行驶工况 模拟伐木工况

测得的 A 计权声功率级 Lwm
（基准声功率为 1 pW）/dB

88 96

不确定度 Km./dB — 2

测得的操作者位置 A 计权声压级

（基准声功率为 20 MPa）/dB
78 79

不确定度 K,*/dB 2

注 1：噪声值的测定是按本标准中给出的噪声测定规范以及引用的 ISO 3744 和 ISO 11201 进行的。
注 2：最终噪声值为测量得到的计算值及其在测量过程中最大边界范围内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度值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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